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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 NOW 直播经纪公司合作合同

甲方：泰安市仟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记庆

联系电话：18266671138

联系地址：泰安市泰山区财源街

乙方：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甲方运营的公司是腾讯 NOW 直播合作公司。乙方拥有艺人资源，知悉并理解腾讯
NOW 平台相关业务规则。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
注：本协议的使用仅限于甲乙双方在网易薄荷直播平台合作所使用。

1. 合作内容
1.1 乙方同意将甲方作为腾讯 NOW 直播领域的合作伙伴，给甲方提供优质主播，并给予

维护和培训，双方根据腾讯 NOW 直播平台政策和实际情况结算费用。
1.2 乙方推荐至腾讯 NOW 直播平台进行直播的艺人，以下称为“合作主播”。
1.3 乙方保证须遵守以下约定：

（1）合作主播必须遵守腾讯 NOW 直播相关规定，处罚等条例跟甲方无关。
（2）乙方有义务积极配合和培养合作主播的进行考核和直播。
（3）授权甲方在全球范围内为推广甲方而无偿使用其名字（包括艺名、昵称等）、肖
像（包括真人肖像、照片、卡通肖像等）、表演者形象和声音等，且可转授权给第三方
使用。
（4）乙方积极配合甲方对公司有建设性的活动，促进主播之间和睦和公司共同发展。

2. 合作期间
    双方合作期限为 2 年，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      日  。合作期满，双方未
提出终止合作的前提下，合作自动延期 1 年。
3. 合作费用
3.1 合作期内，甲方按照以下待遇给乙方结算，相应税收按照实际税务情况扣除或乙方给

甲方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待甲方收到发票后进行结算。公司对私人账户

主播数量 提成

5人以上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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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以下 65%

3.2 甲乙双方按月结算，每月在腾讯 NOW 直播平台发布结算单 3 个工作日内，双方核对
上月合作主播直播情况，并据此结算费用。甲方在收到腾讯 NOW 直播平台打款之后 3
个工作日内，必须打款给乙方。甲方在 3 个工作日内按照乙方提供的结算费用和收款
账户信息打款给乙方旗下艺人。

3.3 甲方根据平台结算的变化后期会做出调整。
3.4 乙方收款账户信息：

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                       所属省市： 
乙方收款账户信息若有变更，应立即通知甲方，否则，因此导致的损失和不利后果，

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4. 甲方权利义务
4.1 甲方为乙方直播提供考核流程、技术支持和直播行业规则等资源咨询保障。
4.2 甲方可根据自身运营需要及合作主播直播表现情况，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供合作主播

推广资源或者市场推广。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广告资源、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合作媒体
宣传、地面活动等。

4.3 甲方应遵守合作内容，并应按时支付费用。
4.4 甲方有权根据第三方平台的结算分成变动，调整对乙方的服务付费比例与结算方式。
4.5 甲方有权代表乙方签署包括不限于线上演艺和 NOW 直播线下演艺活动，但要取得乙

方同意。
5. 乙方权利义务
5.1 乙方承诺，签订本协议前，未与任何第三方达成与本协议相冲突或影响甲方利益的合

同、约定或承诺，履行本协议不违反在先对其有约束力的约定。
5.2 乙方保证已获得合作主播的充分授权，且就本协议合作事项取得了主播同意。
5.3 乙方承诺按照腾讯 NOW 直播审核要求，推荐、安排、督促合作主播到腾讯 NOW 直播

平台进行直播，积极参加甲方活动，并配合甲方宣传。
5.4 乙方旗下合作主播必须遵守腾讯 NOW 直播管理条例和规定，一切处理按照腾讯

NOW 直播规则实行，并积极分配协助甲方处理违规行为。
5.5 乙方确保提供给甲方的资料和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得存在虚假或隐瞒，不得侵犯
任何第三方权益。

6. 违约责任
6.1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应在收到另一方通知后立即停止违约行为，并按照另一方的要
求予以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以尽力减少、消除因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6.2 因不可抗力事件致使本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则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违
约责任。但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及时将相关情况通知对方，并采取积极有效的
措施以尽量减少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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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协议解除与终止
7.1 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本协议。
7.2 协议的解除与终止，自通知送达之日起生效。送达方式包括电子邮件送达、邮寄送达等。
8. 保密条款
8.1 甲乙双方保证对本协议内容及在洽谈、签订、执行本协议合作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另一

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文件、资料及信息、运营活动、
商务信息、财务信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人事信息等）予以保密。未经对方书面同意，
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或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属于对方的保密信息。

8.2 任何一方若违反上述保密义务，应赔偿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9. 争议解决
9.1 本协议的签订、履行、解释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9.2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均提请中国
济南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9.3 双方同意，若发生仲裁，被裁决违约的一方需要承担案件仲裁费、律师费、取证费等。
前述律师费承担的标准为纠纷争议总金额的百分之十五。

10. 其他
10.1 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冲突之处，以补充协议为准。
10.2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手印）：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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